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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zzwj/content/post_12636690.html) 

 

附錄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延续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深圳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为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展，现就延续实施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通知

如下：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1〕3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24〕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6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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